
湖南蓝山县紫良风电场工程
环境影响评价公示

湖南蓝山县紫良风电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经开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和环境保护部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（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[2006]28号文）规定，按照公众参与的工作程序，现公告如下：
一、建设项目概况 

湖南蓝山中电工程新能源有限公司拟在永州市蓝山县紫良瑶族乡、荆竹林场和所城镇境内开展湖南蓝山县紫良风电场工程，工程拟设计安装25台单机容量为2000kW的风力发电机组，总装机容量为50MW，拟设置升压站一座，主变压器一台，容量为50MVA。
二、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湖南蓝山中电工程新能源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杨工
联系电话：0746-8815288
三、环境评价机构及联系方式 

评价单位：湖南华中矿业有限公司
通信地址：长沙市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
联 系 人：彭工    
电    话：0731-85778596
电子邮箱：593166637@qq.com
四、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：

 1、工作程序

（1）准备阶段：环境现状调查、筛选评价因子、确定评价工作的等级

（2）正式工作阶段：工程分析、进行环境影响预测评价；

（3）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。 

2、工作内容

（1）项目概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）项目工程分析 

（3）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           （4）环境影响分析 

（5）污染防治措施                  （6）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

（7）公众参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8）评价结论 

五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： 

1、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否满意；

2、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； 

3、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状况及反应； 

4、公众了解建设项目情况后，从环保角度考虑，对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； 

5、公众对该建设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。 
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具体方式

公众可以以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或者其它便利的方式，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交书面意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蓝山中电工程新能源有限公司

